启农发〔2025〕42号

关于2024年省级增补项目和2025年中央和省级农业专项第一批项目实施方案的批复

各有关镇（园区）、有关项目实施单位：

根据省财政厅、省农业农村厅下发《关于印发2024年省级现代农业发展等专项实施意见的通知》（苏农计〔2024〕8号、苏财农〔2024〕14号）、《关于印发2024年中央粮油生产保障等专项省级实施方案的通知》（苏农计〔2024〕23号、苏财农〔2024〕53号）等文件精神，我局会同市财政局对各单位上报的项目实施方案进行了审核，原则同意你们上报的项目实施方案（详见附件），现予以批复，有关要求通知如下：

一、严格按照批复实施项目。经批复的项目实施方案是项目建设、项目资金使用和检查验收的依据。各项目单位必须严格按照批复要求实施项目，不得擅自变更建设主体、建设地点、建设内容、建设规模及建设标准。项目实施期限以各项目实施方案中的实施进度为准。各项目单位要建立健全项目档案，及时收集、整理、保存项目申报、项目实施、项目验收等各环节的相关资料。要重视收集保存反映项目实施前后变化的图片资料。

二、规范项目资金使用管理。要根据《财政部 农业农村部关于印发农业相关转移支付资金管理办法的通知》（财农〔2023〕11号）、《财政部 农业农村部 水利部关于印发农业防灾减灾和水利救灾资金管理办法的通知》（财农〔2023〕13号）及《江苏省现代农业发展专项资金管理办法》（苏财规〔2020〕4号）、《江苏省农业科技创新与推广补助专项资金管理办法》（苏财规〔2020〕3号）、《江苏省农业公共服务补助专项资金管理办法》（苏财规〔2020〕2号）、《江苏省农业生态保护与资源利用专项资金管理办法》（苏财规〔2020〕1号）等文件要求规范使用项目资金。项目实施单位要加强资金核算和管理，严格按方案规定用途使用资金，未经批准，不得擅自调整资金预算。项目资金支出票据及款项支付合规，手续齐全，无大额现金支出。项目单位要对支出票据和资金支付的真实性负责，要建立项目辅助账，严格按照会计核算的要求，收集、整理、保存有关凭证资料。严格执行项目审计制度，项目单位申请验收前，需聘请有资质的会计事务所对项目财务收支情况进行详细审计。审计报告作为项目验收拨款的前提条件。

三、项目实行绩效评价。对照省农业农村厅以及财政部门对项目绩效评价的要求，各项目单位要认真对照批复中项目指标要求，确保完成绩效指标。对不能完成绩效指标值的，项目验收实行一票否决，不予通过验收，该单位次年不再安排农业项目。

四、及时总结，做好迎查工作。项目年度任务完成后，项目单位要对照项目实施方案，就项目完成情况、资金使用情况、项目管理情况和绩效目标实现情况等进行项目自查总结，并将相关档案材料及时装订成册，以备考核迎查。

附件：

1．2024年省级增补项目和2025年中央和省级农业专项第一批项目资金安排使用明细表

2．2024年省级增补项目和2025年中央和省级农业专项第一批项目实施方案

启东市农业农村局        启东市财政局

2025年6月17日

附件1：

2024年省级增补项目和2025年中央和省级农业专项第一批项目资金安排使用明细表

                                                                                                                     单位：万元
	序号
	专项资金名称
	支持方向名称
	支持政策名称
	工作任务名称
	项目名称
	牵头科站
	实施主体
	资金预算安排情况
	备注

	
	
	
	
	
	
	
	
	合计
	中央财政资金安排
	省财政资金安排金额
	市县财政资金安排金额
	实施主体自筹资金金额
	

	1
	2024年中央粮油生产保障资金
	粮油规模种植主体单产提升行动
	粮油规模种植主体单产提升行动
	粮油规模种植主体单产提升行动
	启东市2025年小麦单产提升丰产方建设
	启东市农业农村局推广中心
	启东市作栽站
	298.6
	298.6
	0
	0
	0
	苏财农〔2024〕80号

	2
	2024年省级农业科技创新与推广补助
	区域性基层农技推广
	区域性基层农技推广
	区域性基层农技推广
	启东市区域农业技术服务中心建设
	启东市农业农村局推广中心
	启东市作栽站
	393.6
	0
	378.6
	15
	0
	378.6万列苏财农〔2024〕97号，15万列通财农指〔2024〕19号

	3
	2024年省级农业生态保护与资源利用
	支持耕地质量保护与提升
	支持化肥减量增效建设
	支持化肥减量增效建设
	农作物化学农药和化肥减量增效绿色高效施肥技术集成推进区建设
	启东市农业农村局推广中心
	启东市土壤肥料站
	100
	0
	100
	0
	0
	苏财农〔2024〕97号

	4
	
	
	支持耕地质量保护建设
	支持耕地质量保护建设
	耕地土壤环境质量类别动态调整
	启东市农业农村局推广中心
	启东市土壤肥料站
	20
	0
	20
	0
	0
	

	5
	
	
	
	
	启东市重点地块调查与监测
	启东市农业农村局推广中心
	启东市土壤肥料站
	5
	0
	5
	0
	0
	

	6
	
	灾害天气应急避险省级补助
	灾害天气应急避险省级补助
	灾害天气应急避险省级补助
	海洋渔船灾害性天气应急避险奖补项目
	启东市农业综合执法大队
	启东市农业综合执法大队
	799.5
	0
	799.5
	0
	0
	苏财农〔2024〕97号

	7
	2025年中央粮油生产保障资金
	小麦“一喷三防”
	小麦“一喷三防”
	小麦“一喷三防”
	小麦赤霉病等重大病虫害监测与防控
	启东市农业农村局推广中心
	启东市植保植检站
	101
	101
	0
	0
	0
	苏财农〔2024〕104号

	8
	2025现代农业发展补助
	全程全面机械化整县推进
	全程全面机械化整县推进
	全程全面机械化整县推进
	全程全面机械化
	启东市农业机械化技术推广站
	启东市农业机械化技术推广站
	610
	0
	610
	0
	0
	苏财农〔2025〕12号

	9
	2025年省级现代农业发展补助专项
	粮食生产应急救灾
	粮食生产应急救灾
	粮食生产应急救灾
	主要粮食作物抗旱防灾物资采购项目
	启东市农业农村局种植业科
	启东市种植业科
	45
	20
	25
	0
	0
	20万列苏财农〔2024〕80号；12.6万列苏财农〔2023〕11号；12.4万列苏财农〔2024〕24号

	
	合计
	
	
	
	
	
	
	2372.7
	419.6
	1938.1
	15
	0
	

	注：2024年省级农业科技创新与推广专项上年分配结余829.3万，本次分配378.6万，余450.7万未分配；2024年省级农业生态保护与资源利用专项上年分配结余421万，本次分配125万，余296万未分配，全部列苏财农〔2024〕97号。


2024年中央农业相关专项转移支付项目

实施方案
专项名称：2024 年中央农业经营主体能力提升
　　　　　　　
支持政策名称：粮油规模种植主体单产提升行动

实施项目名称：启东市2025年小麦单产提升丰产方建设

实施单位（盖章）：启东市农业技术推广中心 

主管部门：农业农村部门（盖章）    财政部门（盖章）
填报日期： 2025年4月15日

江苏省农业农村厅
为支持粮油规模种植主体集成种植模式，努力提高主要粮油作物关键技术模式到位率和覆盖面，培育一批粮油规模种植能手和高产典型，推动粮食和重要农产品生产能力更快迈上新台阶，中央下达我市粮油规模种植主体单产提升行动专项扶持资金，在前期摸底调查的基础上，结合《关于印发2024年粮油规模种植主体单产提升项目实施方案的通知》（苏农便〔2024〕151号）文件精神拟在我市组织实施小麦单产提升行动丰产建设，对参与种植主体进行综合评定，并给予相应资金补助。

一、实施范围

该项目覆盖全市14个区镇。小麦种植面积500亩以上，相对集中连片（原则上不超过2块区域）、采取机条播为主的种植主体参与项目实施。项目涉及50个种植主体，辐射带动全市小麦生产水平整体提升。

二、实施内容

1．全面提升全程机械化、机条播匀苗、精确定量栽培、测土配方施肥、病虫绿色防控等绿色高质高效栽培技术覆盖面。

2．了解掌握优质高产高抗小麦新品种特征特性，组织农技人员、参建主体开展观摩学习。

3．对参建主体进行小麦实产验收，并结合种植面积、资金投入、主推技术应用、田间长势均衡性、产量水平和建档管理等方面进行综合考评，小麦亩产如低于上年统计产量105%的主体综合评定分为零。实行以奖代补，奖补分三个档次，设一等奖10名，各奖补9万元，二等奖15名，各奖补6万元，三等级25名，各奖补3.2万元。所设等次将根据上报茬口不同类型按比例进行统筹分配。

4．示范推广有机肥抛洒设备等新型农机设备。对采购的新型农机设备给予不超过50%购机金额补助。

三、经费预算

1．资金来源。项目投入中央补助资金298.6万元。

2．明细预算。
	项目实施内容
	资金来源（万元）
	备注

	
	中央财政
	

	一、资金补助
	270
	

	1．丰产片奖补
	260
	

	2．新型农机设备补贴
	10
	

	二、技术推广
	20.02
	

	1．观摩学习﹙含外出﹚、技术培训、试验示范、会议费等费用
	16.02
	

	2．标牌
	2
	

	3．采购谷物水份检测设备及品种示范
	2
	

	三、项目管理费
	8.58
	

	1．差旅费（交通费）、资料装订、专家指导费、专家测产验收、绩效考核、工作餐费等相关费用
	8.58
	

	合　　计
	298.6
	


四、实施进度

本项目实施时间自2025年3月起至2025年12月止，具体进度安排如下：

1．2025年3-4月，组织各区镇申报、分组开展现场建前验收遴选建设主体，进行生产技术指导，编制项目实施方案。

2．2025年5-6月，分组开展实产验收。

3．2025年7月-2025年12月，开展综合考评，制订秋播生产技术指导意见，示范推广高产新品种，部署下一年工作计划，兑付项目补助资金。

五、绩效目标

	序号
	一级指标
	二级指标
	三级指标

（具体指标名称）
	指标值

	1
	产出指标
	数量指标
	落实单产提升关键技术面积
	8万亩次

	2
	
	质量指标
	项目绩效完成情况
	良好

	3
	
	时效指标
	项目按时完成率
	100%

	4
	
	成本指标
	推广绿色高质高产技术
	≧1

	5
	效益指标
	社会效益指标
	粮油新型经营主体单产水平
	提升

	6
	
	经济效益指标
	
	

	7
	
	生态效益指标
	
	

	8
	
	可持续影响指标
	
	

	9
	满意度指标
	满意度指标
	项目参与农户满意度
	≥90


六、组织管理

（一）项目组成员（其中明确项目联系人及联系方式）

吴幸民　　启东市农业技术推广中心  　主任

施永军　　启东市农业技术推广中心 　 高级农艺师

董芙荣　　启东市农业技术推广中心 　 高级农艺师

龚  飙　　启东市农业机械技术推广站　高级工程师

徐  荣　　启东市农业机械技术推广站　高级工程师

陆娟娟　　启东市农业技术推广中心 　 农艺师

陆益平　　启东市农业技术推广中心  　推广研究员

王利华　　启东市农业技术推广中心 　 农艺师

张  健　　启东市农机技术推广中心 　 工程师
范文欣　　启东市农业蚕桑站       　 助理农艺师

张佳新　　启东市农业技术推广中心 　 助理农艺师

高  雪　　启东市农业技术推广中心  　高级农艺师

倪嘉临　　启东市农业技术推广中心  　助理农艺师

范淑琴　　启东市农业技术推广中心  　高级农艺师

杨  旸　　启东市农业技术推广中心 　 农艺师

孙庆峰　　启东市农机技术推广中心  　助理工程师

胡金彪　　启东市农业蚕桑站       　 助理农艺师

顾耘瑄　　启东市农机技术推广中心  　助理工程师

董友磊　　启东市农业技术推广中心  　农艺师

张亚明　　启东市农业技术推广中心  　农艺师

曹顶华　　启东市农业技术推广中心 　 推广研究员

项目联系人：董芙荣  13962837166  

（二）管理责任人

陆  健    农业农村局局长

王晓峰　　启东市农业农村局  副局长

2025年省对市县转移支付专项

项目实施方案

专项名称：省级农业科技创新与推广补助专项

支持方向名称：区域性基层农技推广

实施项目名称：启东市区域农业技术服务中心建设方案

实施单位（盖章）：启东市农业技术推广中心

主管部门：启东市农业农村局（盖章）启东市财政局（盖章）
填报时间：2025年4月20日

江苏省农业农村厅会制

启东市区域农业技术服务中心建设方案

根据《关于推进区域性农业综合服务中心建设的指导意见》（苏农经〔2024〕10号）等文件精神，为深入贯彻习近平总书记关于“三农”工作的重要论述，认真执行国家、省农业技术推广有关政策规定，切实提高基层农业技术推广服务质效，保障粮食安全，全面推进乡村振兴，加快农业农村现代化，健全便捷高效的农业社会化服务体系，我市已建立北部、中部、南部三大区域农业服务中心。

南部农业技术服务中心负责北新镇、启隆镇、惠萍镇、寅阳镇、圆陀角、汇龙镇、开发区，位于原惠萍镇党校内，服务面积33.9万亩，其中高标准农田面积17.1万亩，服务家庭农场113家，其中15家为省级家庭农场，共有大型农机具315台（套）。

中部农业技术服务中心负责东海镇、南阳镇、合作镇、王鲍镇，位于省级现代农业园区（南阳镇）内，服务面积30.2万亩，其中高标准农田面积28.3万亩，服务家庭农场146家，其中13家为省级家庭农场，共有大型农机具340台（套）。

北部农业技术服务中心负责吕四港镇、海复镇、近海镇技术推广服务，位于原海渔局内，服务面积20.67万亩，其中高标准农田面积18.9万亩，服务家庭农场92家，其中10家为省级家庭农场，共有大型农机具278台（套）。

一、实施范围

启东市农业技术推广中心及下属南部农业技术服务中心、中部农业技术服务中心、北部农业技术服务中心。

二、实施内容

根据上级相关文件依托现有的基层农技推广单位或区域性农业综合服务中心等，利用已有办公用房或空置房进行改造提升（不得新建楼堂馆所和豪华装修），配备必要办公、培训、试验、监测等仪器设施设备，满足日常办公、培训指导、服务咨询、试验检验、监测调查等功能，建立固定的综合服务中心（农技）服务办公场所。

（一）三大区域分中心办公场所升级

对南部农业技术服务中心（原惠萍镇党校内）、中部农业技术服务中心（省级现代农业园区（南阳镇））、北部农业技术服务中心（原海渔局）三大区域分中心进行办公场所升级，满足日常工作开展。（资金来源市级资金）

（二）检测能力提升

根据《关于推进区域性农业综合服务中心建设的指导意见》（苏农经〔2024〕10号）等文件精神，需提升相关试验检验、监测调查等功能。在启东市农业技术推广中心升级检测室（场地升级资金来源市级资金），配备必要仪器设备来更好地开展区域服务中心技术指导工作。

（三）分中心农情监测智能化升级

 以主要粮油作物为重点，加强苗情、病虫情、墒情、灾情等“四情”监测站点建设，每个区域分中心根据作物类型、服务半径等，科学、合理，各配置两套“四情”监测设备，配套相关设施。

三、经费预算

（一）资金来源：项目总投资资金377万元，其中省级财政补助资金377万元，南通市级资金0万元。

（二）明细预算。

　　　　　　　　单位：万元

	实施内容
	资金来源
	备注

	
	小计
	南通财政补助资金
	省级财政补助资金
	

	一、检测能力提升
	
	
	
	

	1．实验室仪器设备
	47
	
	47
	更新和配置相关设备，满足土壤分析等常规检测能力

	二、分中心农情监测智能化升级
	
	
	
	

	1．农情监测智能化设备
	330
	0
	330
	共六套“四情”设备，每个分中心两套，3台巡田无人机。高清摄像头、配备田间可移动智能监测调查等设备

	合　计
	377
	
	377
	


以上各项若有结余资金，可相互调剂。
四、实施进度

本项目实施期限为7个月，时间自2025年5月起至2025年12月止，实施进度安排如下：

（一）2025年4月，制定项目实施方案，落实项目资金，确定改造升级单位。

（二）2025年5月－2025年11月，开展各项工作。

（三）2025年12月，项目验收总结。

五、绩效目标

	序号
	一级指标
	二级指标
	三级指标
	指标值

	1
	产出指标
	数量指标
	建立设立区域性农业技术服务中心
	3个

	2
	产出指标
	数量指标
	农情监测智能化设备
	6套

	3
	产出指标
	质量指标
	检测能力
	提升

	4
	产出指标
	时效指标
	区域农业技术服务中心建设时效
	及时

	5
	产出指标
	成本指标
	采购物资或服务价格
	不超过市场价格

	6
	效益指标
	社会效益指标
	资金使用重大违纪问题
	无

	7
	效益指标
	可持续影响指标
	有效保障“四情”监测预警能力
	农作物生育期内

	8
	满意度指标
	技术指导对象满意度指标
	技术指导对象满意度
	≥85%


六、项目组成

（一）项目组成员

	姓名
	职称、职务
	承担任务
	联系电话

	王晓峰
	农业农村局副局长
	组长
	15050613663

	吴幸民
	农技推广中心主任
	成员
	13912222978

	施永军
	农技推广中心副主任
	成员
	13606286737

	王利华
	农技推广中心副主任
	成员
	13861972200

	
	
	
	


（二）管理责任人

启东市农业农村局   陆 健

2024年省对市县转移支付专项

项目实施方案

专项名称：2024年省级农业生态保护与资源利用专项

支持方向名称：支持耕地质量保护与提升
实施项目名称：农作物化学农药和化肥减量增效绿色高效施肥技术集成推进区建设
实施单位（盖章）：启东市土壤肥料站

主管部门：启东市农业农村局（盖章）启东市财政局（盖章）
填报时间：2025年4月14日
江苏省农业农村厅会制

根据江苏省财政厅、江苏省农业农村厅关于下达2024年度第四批省对市县专项转移支付预算资金的通知（苏财农〔2024〕97号苏农计〔2024〕37号）文件意见，启东市土壤肥料站实施农作物化学农药和化肥减量增效绿色高效施肥技术集成推进区建设项目。

一、实施范围

启东市全市范围。

二、实施内容

在全市范围内遴选建立10个农作物化学农药和化肥减量增效绿色高效施肥技术集成推进区。由镇（区）申报，推进区要求水稻连片（相对连片）种植500亩以上、种植户有意愿、有机械并愿意配合土壤肥料站开展相关工作。土壤肥料站对推进区进行物化补贴（包括缓释肥、有机肥、生物药剂或高效低毒低残留药剂等）。推进区设立标志牌，适时开展现场观摩，向全市辐射推广化肥减量增效和耕地质量提升技术，加强肥料新产品、新技术、新机具集成示范推广，促进全市化肥利用效率显著提升和耕地质量提升。

三、经费预算

（一）资金来源：项目总投资资金100万元，全部来自省级财政补助资金。

（二）明细预算。

　　　　　　　　　　　　　　　　　　                         单位：万元

	序号
	实施内容
	资金安排
	备注

	1
	推进区物化补贴
	缓释肥
	46
	采购水稻缓释肥料

	
	
	有机肥
	10
	采购有机肥、水溶肥等

	
	
	生物药剂或高效低毒低残留药剂
	40
	采购生物药剂或高效低毒低残留药剂（含生长调节剂、叶面肥等高效药剂）

	2
	推进区标牌建设
	标牌建设
	3.5
	10个推进区的标牌建设

	3
	项目管理
	宣传、培训、现场观摩、会议、验收、实验室检测耗材等
	0.5
	用于宣传、培训、现场观摩、会议、验收、实验室检测耗材等费用

	合  计
	100
	


四、实施进度

本项目实施期限为1年，时间自2025年4月起至2026年3月止，实施进度安排如下：

（一）2025年4月-2026年2月：

市农业农村局土壤肥料站：

1．完成实施方案的编制及组织农技专家讨论；

2．召开植保、作栽、种植、土肥等相关专家联席会议，从各区、镇上报的符合项目条件的补助对象中遴选建立10个农作物化学农药和化肥减量增效绿色高效施肥技术集成推进区；

3．召开植保、作栽、种植、土肥等相关专家联席会议，确定缓释肥、有机肥、生物药剂或高效低毒低残留药剂的品种并进行公开招标采购；

4．采购到位后，及时把物资发放给10个农作物化学农药和化肥减量增效绿色高效施肥技术集成推进区，建设标牌。

各区、镇农业农村和社会事业（务）局：

积极配合推进区建设工作，组织辖区内的符合条件的补助对象进行调查摸底，在区镇公示栏内公示，及时把符合项目条件的补助对象情况汇总（详见表1）及项目申报表（详见表2）等申报材料上报至市农业农村局土壤肥料站。申报材料包括申报表、土地流转协议复印件、营业执照以及证明管理水平、技术服务能力证明材料等，申报材料需经所在乡镇农业部门审核盖章后，统一报送到市农业农村局土壤肥料站。

（二）2026年3月：项目验收、总结。

五、绩效目标

	序号
	一级指标
	二级指标
	三级指标
	指标值

	1
	产出指标
	数量指标
	农作物化学农药和化肥减量增效绿色高效施肥技术集成推进区数量（个）
	10

	
	
	质量指标
	按照质量完成
	完成

	
	
	时效指标
	及时完成
	及时

	
	
	成本指标
	采购物资或服务价格
	不超过市场价格

	2
	效益指标
	社会效益指标
	资金使用重大违纪问题
	无

	
	
	经济效益指标
	
	

	
	
	生态效益指标
	化肥使用总量较2020年削减幅度≥3%、农药使用量较2020年下降率2%、展示片生物农药占农药总用量≥30%、展示片化学农药使用量较常规区下降≥20%
	完成

	
	
	可持续影响指标
	
	

	3
	满意度指标
	服务对象满意度指标
	享受服务对象满意度
	≥85%


六、项目组成

（一）项目组成员

	姓  名
	工作单位
	职称、

职务
	联系电话

	王利华
	启东市农技推广中心
	副主任
	13861972200

	杨  旸
	启东市农技推广中心
	农艺师
	17721648938

	张亚明
	启东市农技推广中心
	农艺师
	15365494688

	许靖玮
	启东市农技推广中心
	助  农
	17766465595

	张  健
	启东市农业机械化技术推广站
	副站长
	18051650278

	陈赛男
	王鲍镇农村工作和建设工作办公室
	副主任
	15962892332

	汪  彬
	汇龙镇农村工作和建设工作办公室
	
	18862814466

	徐  燕
	近海镇农村工作和建设工作办公室
	
	15190831826

	丁海燕
	惠萍镇农村工作和建设工作办公室
	高农
	13584661596

	张  唯
	北新镇农村工作和建设工作办公室
	农艺师
	15851221225

	何翠华
	南阳镇农业农村和社会事业局
	
	18862831821

	袁赛丹
	寅阳镇农村工作和建设工作办公室
	农艺师
	13861975868

	顾协和
	启隆镇农村工作和建设工作办公室
	高农
	13862983413

	刘  剑
	合作镇农村工作和建设工作办公室
	农艺师
	15962822140

	秦秋霞
	东海镇农村工作和建设工作办公室
	
	15189422398

	卢  玉
	海复镇农村工作和建设工作办公室
	
	13912229933

	邵金凤
	吕四港镇农村工作和建设工作办公室
	
	18351420163


（二）管理责任人

	姓  名
	工作单位
	职务
	联系电话

	吴幸民
	启东市农技推广中心
	主  任
	13912222978


附表1

2024年农作物化学农药和化肥减量增效绿色高效施肥技术集成推进区建设项目补助对象情况表

	镇（区）：                                   作物： 水稻                                         单位：     亩

	序号
	镇别
	村别
	合作经济

组织名称  
	负责人
	联系电话
	规模种植面积
	备注

	　
	　
	　
	　
	　
	　
	　
	　

	　
	　
	　
	　
	　
	　
	　
	　

	　
	　
	　
	　
	　
	　
	　
	　

	　
	　
	　
	　
	　
	　
	　
	　

	　
	　
	　
	　
	　
	　
	　
	　

	　
	　
	　
	　
	　
	　
	　
	　

	　
	　
	　
	　
	　
	　
	　
	　

	　
	　
	　
	　
	　
	　
	　
	　


填表人：

注：组织名称一栏中，无合作经济组织或家庭农场的可不填，推进区要求水稻连片（相对连片）规模种植500亩以上。

附表2：
启东市农作物化学农药和化肥减量增效绿色高效施肥技术集成推进区建设申报表

填报日期：     年      月      日

	申报主体
	
	基地地点
	

	联系人
	
	联系电话
	

	常年水稻种植面积（亩）
	
	申报面积（亩）
	

	申报主体基本情况
	（包括主体名称，法人代表，主要人员，机械拥有量等，附营业执照复印件和土地流转合同，项目片具体位置，具体到村、组，GPS定位及实施面积图及面积、示范技术）

	申报主体承诺
	    本主体承诺所提供的信息全部真实无误，已知晓项目方案、建设目标和遴选内容，自愿参加申报，如获准参建，保证按要求建设到位，否则一切责任由本主体承担。

申报主体：（盖章）

负责人：（签字）

                       年   月   日

	镇农业部门意见：

申报镇区：（盖章）

负责人：（签字）

年  月   日


2024年省对市县转移支付专项

项目实施方案

专项名称：2024年省以上农业生态保护与资源利用专项

支持方向名称：支持耕地质量保护与提升

实施项目名称：耕地土壤环境质量类别动态调整

实施单位（盖章）：启东市土壤肥料站

主管部门：启东市农业农村局（盖章）启东市财政局（盖章）

填报时间：2025年3月3日

江苏省农业农村厅会制

一、实施范围

全市。

二、实施内容

依据《江苏省耕地土壤环境质量类别动态调整技术细则(试行)》等技术规程，对我市耕地开展土壤环境质量类别动态调整，更新优先保护类、安全利用类和严格管控类的耕地分类清单，绘制更新分类图件，根据动态调整结果形成工作总结报告与技术报告。
三、经费预算

（一）资金来源：项目总投资 20万元，全部来自省级财政补助资金。

（二）明细预算

                                      单位：万元

	实施内容
	资金来源
	备  注

	
	小计
	省级财政补助资金
	

	开展耕地土壤环境质量类别动态调整
	19.5
	19.5
	主要用于耕地土壤环境质量类别动态调整，更新优先保护类、安全利用类和严格管控类的耕地分类清单，绘制更新分类图件，编写工作报告与技术报告。

	其他
	0.5
	0.5
	主要用于宣传、培训、会议、专家评定、技术资料印发、交通运输差旅、验收等。

	合　计
	20
	20
	


四、实施进度

（一）2025年4月-5月，制定实施方案，收集数据资料和基础图件，确定技术支撑单位。

（二）2025年6月-12月，组织开展耕地土壤环境质量类别调整工作，形成类别调整清单、绘制图件、工作报告及技术报告，与生态环境、自然资源部门联合形成调整成果；技术指导，宣传培训，资金拨付，完成验收等。

五、绩效目标

	序号
	一级指标
	二级指标
	三级指标
	指标值

	1
	产出指标
	数量指标
	耕地土壤环境质量类别动态调整区域数量
	1个

（县域）

	
	
	质量指标
	按照质量完成
	完成

	
	
	时效指标
	耕地土壤环境质量类别动态调整
	及时

	
	
	成本指标
	采购物资或服务价格
	不超过市场价格

	2
	效益指标
	社会效益指标
	资金使用重大违纪问题
	无

	
	
	经济效益指标
	
	

	
	
	生态效益指标
	
	

	
	
	可持续影响指标
	
	

	3
	满意度指标
	满意度指标
	满意度
	≥90%


六、项目组成

（一）项目组成员

	姓  名
	职称、职务
	承担任务
	联系电话

	王利华
	农艺师
	成员
	13861972200

	张亚明
	农艺师
	成员
	15365494688

	许靖玮
	助理农艺师
	成员
	17766465595


（二）管理责任人

启东市农业技术推广中心  吴幸民

2024年度省对市县农业相关专项转移支付

项目实施方案

专项名称：农业生态保护与资源利用

工作任务: 开展农用地重点地块监测

实施项目：启东市重点地块调查与监测

项目编号：

实施单位：启东市农技推广中心

主管部门：启东市农业农村局

填报时间：2025年4月14日
江苏省农业农村厅制

一、实施范围

南阳镇安平村。

二、实施内容

（一）开展农产品重金属超标溯源

以农产品重金属超标点位为原点，将1000m*1000m范围设为重点调查区域，通过现场走访、收集资料等方式，详细了解重点地块周边工矿企业分布情况和污染物排放情况，运用土壤污染状况详查、多目标区域地球化学调查及土壤环境背景值等成果，结合快速检测手段，分析农产品重金属超标与土壤的相关性，初步确定污染来源及污染途径。

（二）判定土壤污染风险程度

在可能存在土壤污染的重点调查区域，按照《农用地重点地块监测技术指南（试行）》，区域布设调查点，布点数据及检测指标满足指南要求，在作物收获期采集农产品，采集土壤样品并检测pH值、镉、汞、砷、铅、铬、铜、锌、镍等项目，依据《土壤环境质量农用地土壤污染风险管控标准（试行）》（GB15618），对检测结果进行评价。

（三）农产品与灌溉水协同监测

在可能存在土壤污染的重点调查区域，按照《农、畜、水产品污染检测技术规范》（NY/T 398），区域布设农产品质量监测点位，采集农产品样品并检测镉、汞、砷（水稻增测无机砷）、铅、铬等项目，依据《食品国家安全标准食品中污染物限量》（GB 2762)，对检测结果进行评价；按照《农用水源环境质量监测技术规范》（NY/T 396），区域采集灌溉水样品，检测pH值、镉、铅、砷、六价铬、汞等项目，依据《农田灌溉水质标准》（GB5084）对检测结果进行评价。
三、经费预算

（一）资金来源。项目总投资5万元，全部为省级财政资金。

（二）明细预算。

                                      单位：万元
	实施内容
	资  金  来  源

	
	省级财政补助资金
	市县财政

补助资金
	实施单位

自筹资金
	其他资金

	开展重点地块调查

与监测报告
	5
	0
	0
	0

	总 计
	5
	0
	0
	0


具体如下：

开展重点地块调查与监测报告5万元（采购方式拟采用询价），主要用于采集土壤样品不少于10个，检测pH值、镉、汞、砷、铅、铬、铜、锌、镍等项目；农产品样品不少于10个，检测镉、汞、砷（水稻增测无机砷）、铅、铬等项目；灌溉水样品不少于2个，检测pH值、镉、铅、砷、六价铬、汞等项目；提交一份检测报告、并完成一份重点地块溯源报告。

四、实施进度

本项目实施时间自 2025年4月起至2025年12月止，实施进度安排如下：

（一）2025年4月-5月，制定实施方案，外业调查，采集土壤、农产品、灌溉水，督查，技术指导，宣传培训等。

（二）2025年5月-12月，采集土壤、农产品、灌溉水，人员访谈，督查，技术指导，宣传培训，资金拨付，完成样品检测和重点地块溯源报告、验收等。
五、绩效目标
	序号
	一级指标
	二级指标
	三级指标
	指标值

	1
	产出指标
	数量指标
	重点地块溯源报告
	1个

	
	
	质量指标
	按照质量完成
	完成

	
	
	时效指标
	及时完成
	及时

	
	
	成本指标
	采购物资或服务价格
	不超过市场价格

	2
	效益指标
	社会效益指标
	资金使用重大违规违纪问题
	无

	
	
	经济效益指标
	
	

	
	
	生态效益指标
	
	

	
	
	可持续影响指标
	
	

	3
	满意度指标
	满意度指标
	满意度
	≥90%


六、组织管理
（一）项目组成员
	姓　名
	工作单位
	职务、职称

	王利华
	启东市农技推广中心
	副主任

	张亚明
	启东市土壤肥料站
	副站长

	许靖玮
	启东市土壤肥料站
	助农

	郁  炀
	南阳镇农业农村和社会事业办公室
	副主任


（二）项目联系人
	姓  名
	工作单位
	职务、职称
	联系方式

	王利华
	启东市农技推广中心
	副主任
	13861972200


（三）项目管理人

	姓  名
	工作单位
	职务

	吴幸民
	启东市农技推广中心
	主任


（四）项目责任人

	姓  名
	工作单位
	职务

	王晓峰
	启东市农业农村局
	副局长


2024年省对市县农业相关专项转移支付项目实施方案
专项名称：2024年度省级农业生态保护与资源利用补助
工作任务名称：灾害天气应急避险省级补助
实施项目名称：海洋渔船灾害性天气应急避险奖补项目
实施单位名称(盖章):启东市农业综合执法大队
    主管部门：农业农村部门(盖章)财政部门(盖章)
填报时间：2025年5月12日
江苏省农业农村厅制

一、实施范围
全市在册海洋渔船。

二、实施内容
2024年度，我市海洋渔船落实灾害性天气回港避风等应急避险措施，省级财政给予相应奖补，总资金799.5万元。　　
（一）奖补依据
江苏省财政厅 江苏省农业农村厅《关于下达2024年度第四批省对市县专项转移支付预算资金的通知》（苏财农〔2024〕97号、苏农计〔2024〕37号）、省农业农村厅《关于做好海洋渔船灾害性天气应急避险奖补资金发放工作的通知》(苏农渔〔2025〕8号)等文件要求。
（二）奖补对象
纳入“中国渔政指挥系统”管理的我市海洋渔船所有人，以2024年12月31日系统在册数据为准。持有合法的船舶证书。服从灾害性天气应急调度指挥，按照应急避险指令落实避险措施。
（三）奖补标准
1.当年度根据我市海洋渔船服从应急调度情况，进行一次性核算核发。
2.海洋渔船应在收到灾害性天气警报要求回港的通知后按时回港，收到警报解除后方可出港。对因不服从灾害性天气应急调度指挥，未按照应急避险指令落实避险措施，未按时回港的或警报未解除出港而受到行政处罚的的海洋渔船，当年度处罚一次扣减该船奖补资金20%，处罚两次扣减该船奖补资金50%，处罚三次及以上不予奖补。
3.在当年度发生拆解的渔船，根据船舶拆解日期，按月发放；对灭失的渔船，根据渔船灭失日期，按月发放；对新建捕捞渔船以捕捞许可证核发日期，按月发放；对新建养殖渔船以船舶登记证书签发日期，按月发放。
4.按照渔船证书所载的主机功率进行测算，根据年度下达资金额除以当年全市符合奖补条件的渔船主机功率总数的得数就低精确到元取整，最终确定每千瓦功率的奖补标准。
5.鉴于在资金发放过程中可能存在未综合考虑的因素，取整测算后的结余资金连同扣减奖补的资金一起用于应发而未发到位的渔船奖补，仍有结余的资金则放入下年度奖补资金总量中统筹。
6.渔船发生买卖的，由补贴所属年度12月31日前取得《渔业船网工具指标批证书》所有人申领。
三、经费预算
(一)资金来源。项目总投资(入)资金799.5万元，其中：省级财政补助资金799.5万元；市县财政补助资金0万元；实施单位自筹资金 0万元。资金来源苏财农[2024]97号。
(二)明细预算。
单位：万元
	实施内容
	资金来源

	
	合计
	省级财政补助资金
	市县财政
补助资金
	实施单位
自筹资金
	其他资金

	灾害性天气应急避险省级奖补
	799.5

	799.5
	
	
	


四、实施进度
本项目实施期限为1年，时间自2025年1月起至2025年12月止，实施进度安排如下：
5、 绩效目标
	序号
	绩效目标类型
	绩效目标名称
	目标值

	1
	数量指标
	资金使用率
	≥90%

	2
	质量指标
	资金发放到位率
	100%

	3
	时效指标
	项目完成率
	100%

	4
	成本指标
	资金发放总额
	≤799.5万元

	5
	社会效益
	海洋渔船安全水平
	在海渔船安全避风


六、组织管理
(一)项目组成员(其中明确项目联系人及联系方式)
施拉克13913619192、杨亮亮18362407017、江  菊13951335138
(二)管理责任人
陈晓峰13962902773
2025年中央农业相关专项转移支付项目实施方案
专项名称：启东市2025年中央粮油生产保障资金实施
工作任务名称：小麦“一喷三防”
项目名称：小麦赤霉病等重大病虫害监测与防控

项目编号：

承担单位名称（盖章）：启东市植保植检站

主管部门：启东市农业农村局（盖章）

启东市财政局（盖章）

填报时间：2025年1月24日

启东市2025年中央粮油生产保障资金项目

（小麦“一喷三防”）实施方案
根据“关于提前下达2025年中央农业相关转移支付资金的通知”（苏财农[2024]104号、苏农计[2024]38号）精神，全面落实小麦“一喷三防”，切实做好小麦赤霉病等重大病虫害防治，结合我市实际，制定本方案：

一、实施范围

根据上级文件精神结合本市实际，本次资金补助对象为我市小麦种植面积50亩以上的规模种植户，基本实现全覆盖。

二、实施内容

小麦病虫监测工作由其他项目同步开展，本项目资金主要用于防控物资采购，全面落实小麦“一喷三防”，切实做好小麦赤霉病等重大病虫害的防控，引导种植户及时开展防治，实现“虫口夺粮保丰收”的目标。

三、资金概况

（一）资金来源。项目总投资（入）资金101万元，其中：中央财政补助资金101万元，省级财政补助资金0万元，市县财政补助资金0万元，实施单位自筹资金0万元。
（二）明细预算。
	项目建设内容
	实施对象
（作物防控）
	品种（个）
	金额
（万元）
	备  注

	中央农业生产救灾资金（物资采购）
	小麦病害                                                                                                                                                                                                                                                                                                                                                                                                                                                                                                                                                                                                                                                                                                                                                                                                                                                                                                                                                        
	3
	60
	防治赤霉病等药剂3个品种

	
	小麦虫害
	1
	20
	防治蚜虫等药剂1个品种

	
	控旺
	1
	15
	生长调节剂1个品种

	
	促弱
	1
	6
	叶面肥（磷钾肥）1个品种

	合计
	
	
	101
	所采购物资主要依据各区镇汇总面积按比例发放（取整）


4、 实施进度

本项目实施期限为1年，2025年1月起至2026年1月止，实施进度安排如下：
（一）2025年1-6月：
市农业农村局植保植检站：

1、完成实施方案的编制及组织农技专家讨论；

2、召开植保、作栽、种植、土肥等相关专家联席会议，确定药剂品种并进行公开招标采购；

3、药剂采购到位后，及时把药剂发放给各区、镇农业农村和社会事业（务）局；
各区、镇农业农村和社会事业（务）局：

1、组织辖区内的补助对象进行调查摸底，在区镇公示栏内公示，及时把符合项目条件的补助对象情况汇总（详见表1）上报至市农业农村局植保植检站；

2、及时把药剂、技术明白纸等发放至补助对象并签字；

3、发放完成后，及时把发放清册和公示情况加盖公章上报市植保植检站。

（二）2025年7月-2026年1月：在项目实施结束后，总结相关情况上报省植保植检站。

五、绩效目标
	序号
	一级指标
	二级指标
	三级指标
	指标值

	1
	产出指标
	时效指标
	落实完成时限
	2025年6月30日前

	2
	
	质量指标
	有效遏制病虫暴发流行成灾
	有效

	3
	效益指标
	社会效益指标
	资金使用无重大违规违纪问题
	达标

	4
	满意度指标
	满意度指标
	服务对象满意度
	≥90%


六、项目实施管理责任制
（一）项目组成员
	姓名
	部门职务、职称
	承担任务
	联系电话

	王利华
	市农技推广中心
	组长
	13861972200

	杨旸
	市植保植检站站长
	成员
	18851447658

	王松花
	市植保植检站农艺师
	成员
	13813709116

	吴宗翰
	市植保植检站
	成员
	15050735790

	王方
	汇龙镇农业农村和社会事业局
	成员
	

	蔡杨
	吕四港镇农业农村局
	成员
	

	郁炀
	南阳镇农业农村和社会事业局
	成员
	

	陈赛男
	王鲍镇农业农村和社会事业局
	成员
	

	刘剑
	合作镇农业农村和社会事业局
	成员
	

	秦秋霞
	东海镇农业农村和社会事业局
	成员
	

	朱海霞
	寅阳镇农业农村和社会事业局
	成员
	

	丁海燕
	惠萍镇农业农村和社会事业局
	成员
	

	朱海勇
	北新镇农业农村和社会事业局
	成员
	

	季小健
	近海镇农业农村和社会事业局
	成员
	

	卢玉
	海复镇农业农村和社会事业局
	成员
	

	施健华
	启隆镇农业农村和社会事业局
	成员
	


（2） 管理负责人 

	姓名
	工作单位
	职务
	联系电话

	吴幸民
	市农技推广中心
	主任
	13912222978


启东市农业农村局        

2025年1月24日

附表1

2025年中央粮油生产保障资金项目补助对象情况表

	镇（区）：                                   作物：小麦                                              单位：亩

	序号
	镇别
	村别
	合作经济

组织名称  
	负责人
	联系电话
	规模种植面积
	备注

	　
	　
	　
	　
	　
	　
	　
	　

	　
	　
	　
	　
	　
	　
	　
	　

	　
	　
	　
	　
	　
	　
	　
	　

	　
	　
	　
	　
	　
	　
	　
	　

	　
	　
	　
	　
	　
	　
	　
	　

	　
	　
	　
	　
	　
	　
	　
	　

	　
	　
	　
	　
	　
	　
	　
	　

	　
	　
	　
	　
	　
	　
	　
	　


填表人：

注：组织名称一栏中，无合作经济组织或家庭农场的可不填，小麦种植面积应为50亩以上规模种植户。

2025年中央农业相关专项转移支付项目实施方案
专项名称：启东市2025年中央粮油生产保障资金实施
工作任务名称：小麦“一喷三防”
项目名称：小麦赤霉病等重大病虫害监测与防控

项目编号：

承担单位名称（盖章）：启东市植保植检站

主管部门：启东市农业农村局（盖章）

启东市财政局（盖章）

填报时间：2025年1月24日

启东市2025年中央粮油生产保障资金项目

（小麦“一喷三防”）实施方案
根据“关于提前下达2025年中央农业相关转移支付资金的通知”（苏财农[2024]104号、苏农计[2024]38号）精神，全面落实小麦“一喷三防”，切实做好小麦赤霉病等重大病虫害防治，结合我市实际，制定本方案：

一、实施范围

根据上级文件精神结合本市实际，本次资金补助对象为我市小麦种植面积50亩以上的规模种植户，基本实现全覆盖。

二、实施内容

小麦病虫监测工作由其他项目同步开展，本项目资金主要用于防控物资采购，全面落实小麦“一喷三防”，切实做好小麦赤霉病等重大病虫害的防控，引导种植户及时开展防治，实现“虫口夺粮保丰收”的目标。

三、资金概况

（一）资金来源。项目总投资（入）资金101万元，其中：中央财政补助资金101万元，省级财政补助资金0万元，市县财政补助资金0万元，实施单位自筹资金0万元。
（二）明细预算。
	项目建设内容
	实施对象
（作物防控）
	品种（个）
	金额
（万元）
	备  注

	中央农业生产救灾资金（物资采购）
	小麦病害                                                                                                                                                                                                                                                                                                                                                                                                                                                                                                                                                                                                                                                                                                                                                                                                                                                                                                                                                        
	3
	60
	防治赤霉病等药剂3个品种

	
	小麦虫害
	1
	20
	防治蚜虫等药剂1个品种

	
	控旺
	1
	15
	生长调节剂1个品种

	
	促弱
	1
	6
	叶面肥（磷钾肥）1个品种

	合计
	
	
	101
	所采购物资主要依据各区镇汇总面积按比例发放（取整）


5、 实施进度

本项目实施期限为1年，2025年1月起至2026年1月止，实施进度安排如下：
（一）2025年1-6月：
市农业农村局植保植检站：

1、完成实施方案的编制及组织农技专家讨论；

2、召开植保、作栽、种植、土肥等相关专家联席会议，确定药剂品种并进行公开招标采购；

3、药剂采购到位后，及时把药剂发放给各区、镇农业农村和社会事业（务）局；
各区、镇农业农村和社会事业（务）局：

1、组织辖区内的补助对象进行调查摸底，在区镇公示栏内公示，及时把符合项目条件的补助对象情况汇总（详见表1）上报至市农业农村局植保植检站；

2、及时把药剂、技术明白纸等发放至补助对象并签字；

3、发放完成后，及时把发放清册和公示情况加盖公章上报市植保植检站。

（二）2025年7月-2026年1月：在项目实施结束后，总结相关情况上报省植保植检站。

五、绩效目标
	序号
	一级指标
	二级指标
	三级指标
	指标值

	1
	产出指标
	时效指标
	落实完成时限
	2025年6月30日前

	2
	
	质量指标
	有效遏制病虫暴发流行成灾
	有效

	3
	效益指标
	社会效益指标
	资金使用无重大违规违纪问题
	达标

	4
	满意度指标
	满意度指标
	服务对象满意度
	≥90%


六、项目实施管理责任制
（一）项目组成员
	姓名
	部门职务、职称
	承担任务
	联系电话

	王利华
	市农技推广中心
	组长
	13861972200

	杨旸
	市植保植检站站长
	成员
	18851447658

	王松花
	市植保植检站农艺师
	成员
	13813709116

	吴宗翰
	市植保植检站
	成员
	15050735790

	王方
	汇龙镇农业农村和社会事业局
	成员
	

	蔡杨
	吕四港镇农业农村局
	成员
	

	郁炀
	南阳镇农业农村和社会事业局
	成员
	

	陈赛男
	王鲍镇农业农村和社会事业局
	成员
	

	刘剑
	合作镇农业农村和社会事业局
	成员
	

	秦秋霞
	东海镇农业农村和社会事业局
	成员
	

	朱海霞
	寅阳镇农业农村和社会事业局
	成员
	

	丁海燕
	惠萍镇农业农村和社会事业局
	成员
	

	朱海勇
	北新镇农业农村和社会事业局
	成员
	

	季小健
	近海镇农业农村和社会事业局
	成员
	

	卢玉
	海复镇农业农村和社会事业局
	成员
	

	施健华
	启隆镇农业农村和社会事业局
	成员
	


（3） 管理负责人 

	姓名
	工作单位
	职务
	联系电话

	吴幸民
	市农技推广中心
	主任
	13912222978


启东市农业农村局        

2025年1月24日

附表1

2025年中央粮油生产保障资金项目补助对象情况表

	镇（区）：                                   作物：小麦                                              单位：亩

	序号
	镇别
	村别
	合作经济

组织名称  
	负责人
	联系电话
	规模种植面积
	备注

	　
	　
	　
	　
	　
	　
	　
	　

	　
	　
	　
	　
	　
	　
	　
	　

	　
	　
	　
	　
	　
	　
	　
	　

	　
	　
	　
	　
	　
	　
	　
	　

	　
	　
	　
	　
	　
	　
	　
	　

	　
	　
	　
	　
	　
	　
	　
	　

	　
	　
	　
	　
	　
	　
	　
	　

	　
	　
	　
	　
	　
	　
	　
	　


填表人：

注：组织名称一栏中，无合作经济组织或家庭农场的可不填，小麦种植面积应为50亩以上规模种户。

2025年省对市县相关转移支付

项目实施方案

专项名称：现代农业发展补助

工作任务名称：全程全面机械化整县推进

实施项目名称：全程全面机械化

实施项目编号：

实施单位名称（盖章）：启东市农业机械化技术推广站

主管部门：农业农村部门（盖章） 财政部门（盖章）

填报时间： 2025年3月28日

江苏省农业农村厅制
一、实施范围(地点)

南通市启东市。

二、实施内容

为认真贯彻落实江苏省农业农村厅关于全面推进乡村振兴、开启农业农村现代化新征程的重大决策部署，加快推动农业机械化转型升级高质量发展，为率先实现农业农村现代化提供坚强的物质装备支撑，按照省农业农村厅部署要求，我市推进农业生产全程全面机械化项目，建设周期为三年，今年为第三年。根据《关于开展省级农业生产全程全面机械化示范县建设工作的通知》（苏农机〔2022〕4号）、《市政府关于南通市创建江苏省农业生产全程全面机械化先行市工作的实施意见》（通政发〔2022〕35号）、《启东市政府办公室关于印发启东市省级农业生产全程全面机械化示范县建设工作实施意见的通知》（启政办发〔2022〕84号）和《关于下达 2025 年第一批省级现代农业发展补助专项资金的通知》（苏财农〔2025〕12号、苏农计〔2025〕5号）等文件精神，我市推进全程全面机械化项目主要包括全程机械化、全面机械化、信息化智能化提升和应急管理等方面内容，并对新购置的本地农业生产急需的部分农业机械进行奖补。

项目控制全年奖补资金，采取建前申报、建后核查、先建后补、以奖代补的方式开展，申报对象为启东市区域内从事农业生产的农民和农业生产经营组织。区域性农业综合服务中心(农事)建设主体优先享受奖补政策。

烘干机单一主体最多可享受4台。其他机具单一主体最多享受4种类型机具，每种类型只能享受1台。申请补贴时须提供正规发票和付款凭证。

（一）全程机械化

1．补助机具

玉米联合收获机，精量播种机具，水稻覆膜插秧设备，粮食烘干机。

2．申报要求

为加强农机安全源头管理，申报主体及负责人名下所有农业机械年检率必须达到100%，且未列入农机安全生产“灰黑名单”。

3．奖补标准

（1）项目实施期内新购置的玉米联合收获机，每台补助购机价格的50%，且最高补助不超过10万元；项目实施期内新购置的精量播种机具，每台补助购机价格的50%，且最高补助不超3万元；项目实施期内新购置的水稻覆膜插秧设备，每台补助购机价格的50%，且最高补助不超过1.5万元；项目实施期内新购置的粮食烘干机，每台补助购机价格的40%，且15(含)～25吨最高补助不超过4万元,25吨(含)以上最高补助不超过6万元。

（2）享受本项目奖补的机具不得享受其他农业项目补贴。

4．建设要求

（1）申请玉米联合收获机补助时须牌证齐备。

（2）申请粮食烘干机补助的主体须具备烘干房，且粮食烘干机及作业场所应符合《南通市粮食烘干中心验收规范》(通农发〔2020〕1号)中第六点《现场验收要求》的规定。

（3）烘干机配备热源采用燃煤或燃油的不予奖补。

（4）本项目实施期限截止2025年10月。

（二）全面机械化

1．补助机具

油菜烘干机，花生清洗机，花生烘干机，油菜联合收获机，自走式青毛豆联合收获机，青毛豆采摘机。

2．申报要求

为加强农机安全源头管理，申报主体及负责人名下所有农业机械年检率必须达到100%，且未列入农机安全生产“灰黑名单”。

3．奖补标准

（1）项目实施期内新购置的油菜烘干机，每台补助购机价格的50%，且15(含)～25吨最高补助不超过5万元,25吨(含)以上最高补助不超过7万元；项目实施期内新购置的花生清洗机，每套补助购机价格的50%，且最高补助不超1万元；项目实施期内新购置的花生烘干机，每套补助购机价格的50%，且最高补助不超10万元；项目实施期内新购置的油菜联合收获机，每台补助购机价格的50%，且最高补助不超过10万元；项目实施期内新购置的自走式青毛豆联合收获机，每台补助购机价格的50%，且最高补助不超25万元；项目实施期内新购置的青毛豆采摘机，每台补助购机价格的50%，且最高补助不超过1.2万元。

（2）享受本项目奖补的机具不得享受其他农业项目补贴。

4．建设要求

（1）申请油菜烘干机补助的主体须具备烘干房，粮食烘干机及作业场所应符合《南通市粮食烘干中心验收规范》(通农发〔2020〕1号)中第六点《现场验收要求》的规定。

（2）油菜联合收获机必须为专用油菜收获机（谷物联合收获机配套油菜割台不在补贴范围），申请补助时须牌证齐备。

（3）油菜和花生烘干机配备热源采用燃煤或燃油的不予奖补。

（4）本项目实施期限截止2025年10月。

（三）信息化智能化提升

1．补助机具

北斗辅助导航驾驶系统，植保无人驾驶航空器，卫星平地机。

2．申报要求

为加强农机安全源头管理，申报主体及负责人名下所有农业机械年检率必须达到100%，且未列入农机安全生产“灰黑名单”。

3．奖补标准

（1）项目实施期内新购置的北斗辅助导航驾驶系统，每台补助购机价格的40%，且最高补助不超过0.3万元；项目实施期内新购置的植保无人驾驶航空器，每台补助购机价格的40%，且最高补助不超2.2万元；项目实施期内新购置的卫星平地机，每台补助购机价格的50%，且最高补助不超过1.5万元。

（2）享受本项目奖补的机具不得享受其他农业项目补贴。

4．建设要求

（1）申请植保无人驾驶航空器补助时，须提交苏农机〔2025〕1号文件要求的相关材料。

（2）本项目实施期限截止2025年10月。

（四）应急管理

1．补助机具

高炮式喷灌机、卷（绞）盘式喷灌机。

2．申报要求

为加强农机安全源头管理，申报主体及负责人名下所有农业机械年检率必须达到100%，且未列入农机安全生产“灰黑名单”。

3．奖补标准

（1）项目实施期内新购置的高炮式喷灌机，每台补助购机价格的50%，且最高补助不超过1.3万元；项目实施期内新购置的卷（绞）盘式喷灌机管径65mm以下的补助2400元/台，管径65-75mm的补助4000元/台，管径75-85mm的补助7200元/台，管径85mm 及以上的补助9600元/台。

（2）享受本项目奖补的机具不得享受其他农业项目补贴。

4．建设要求

（1）本项目实施期限截止2025年10月。

（五）申报流程

1．镇区初审。各镇（园区）农业主管部门对本区域内的补助需求进行摸底调查，并指导主体按要求填写申报表。

2．评审公布。申报需求在全年资金计划内的，直接进行公示；超过全年资金计划的，市农业农村局组织专家评审组进行评审后公示。通过的申报主体在政府信息公开平台上公示5个工作日无异议后开始实施建设。

三、经费预算

（一）资金来源。项目总投资（入）资金 610万元，其中：中央财政补助资金 0 万元，省级财政补助资金 610 万元，实施单位自筹资金 0 万元。

（二）明细预算。

                                         单位：万元

	实施内容
	资  金  来  源

	
	合 计
	中央财政补助资金
	省级财政

补助资金
	实施单位

自筹资金

	全程全面农机具购置奖补
	571
	
	571
	

	全程机械化生产示范方建设
	8
	
	8
	

	特色农业智能农机装备应用场景建设（剩余资金）
	26.5
	
	26.5
	

	审计、第三方核查和

验收费用
	4.5
	
	4.5
	

	
	610
	
	610
	


四、实施进度

本项目实施期限为 0.5 年，时间自  2025 年  4 月起至       2025年 10 月止，实施进度安排如下：

2025年4月，完成实施方案；

2025年5-9月，完成项目建设工作；

2025年10月，完成验收工作。

五、绩效目标

	序号
	一级指标
	二级指标
	三级指标（具体指标名称）
	指标值

	1
	产出指标
	数量指标
	新增机具数量
	50

	
	
	质量指标
	特色农业机械化率比上

年度提升幅度
	≥2%

	
	
	时效指标
	项目按时完成率
	100%

	
	
	成本指标
	财政拨款
	100%

	2
	效益指标
	社会效益指标
	提高油菜种植面积
	300亩

	
	
	经济效益指标
	
	

	
	
	生态效益指标
	
	

	
	
	可持续影响指标
	
	

	3
	满意度指标
	满意度指标
	群众满意度
	≥90%


六、组织管理

（一）项目组成员（其中明确项目联系人及联系方式）

	姓　名
	工作单位
	职　务
	联系方式

	徐　荣
	启东市农机推广站
	站长
	13773895819

	龚　飙
	启东市农业农村局农机管理科
	科长
	13861977577

	张　健
	启东市农机推广站
	副站长
	18051650278

	孙庆峰
	启东市农机推广站
	助理工程师
	13921659179

	顾耘瑄
	启东市农机推广站
	助理工程师
	19850365362

	杨　阳
	启东市农机推广站
	助理会计师
	17327764326


（二）管理责任人

	姓　名
	工作单位
	职务
	联系方式

	王晓峰
	启东市农业农村局
	副局长
	15050613663


启东市农业生产全程全面机械化建设项目

农机具购置奖补申报表
	基本

情况
	建设主体名称
	

	
	负责人
	
	联系电话
	

	
	作物类别
	
	承包面积(亩)
	

	
	建设地点
	

	烘干能力建设
	烘干机类型
	口 粮食 口 油菜 口 花生
	热源配备类型
	

	
	单台烘干能力（吨）
	
	数量(台)
	

	
	制度和消防器材
	
	购置金额（万元）
	

	
	烘干房面积(m²)
	
	烘干房类型
	口 自有  口 租赁

	其他

机具
	机具名称
	数量(台)
	型号
	购置金额（万元）

	
	
	
	
	

	
	
	
	
	

	
	
	
	
	

	
	
	
	
	

	主体

承诺
	本人承诺：按上述建设目标实施，愿意接受农业主管部门监管。
承诺人签字：(盖章)           年   月   日

	镇级 

审核
	                     镇政府(盖章)             年    月   日

	市级 

意见
	市农业农村局(盖章)     年   月   日


注：①本表一式二份，市农业农村局、建设主体各一份。

启东市农业生产全程全面机械化建设项目农机具购置奖补汇总表

        镇（园区）

	序号
	购机主体名称
	联系方式
	农机具名称
	型号
	数量

（台）
	购置金额

（万元）
	备注

	
	
	
	
	
	
	
	

	
	
	
	
	
	
	
	

	
	
	
	
	
	
	
	

	
	
	
	
	
	
	
	

	
	
	
	
	
	
	
	

	
	
	
	
	
	
	
	

	
	
	
	
	
	
	
	

	
	
	
	
	
	
	
	

	
	合  计
	
	
	
	
	
	


2024年省对市县农业相关转移支付

项目实施方案

专项名称：省级现代农业发展补助专项

工作任务名称：粮食生产应包救灾

实施项目名称：主要粮食作物抗旱防灾物资采购项目

实施项目编号：

实施单位名称（盖章）：启东市农业农村局
主管部门：启东市农业农村局（盖章） 启东市财政局（盖章）

填报时间： 2025年4月27日

江苏省农业农村厅制
根据《关于用好应急救灾资金全力抓好抗灾夺丰收关键措施落实的通知》（苏农业〔2025〕12号）精神，为抢抓关键窗口期抓好当前生产抗旱保安全工作，全力防灾减灾救灾，现结合我市实际，统筹45万元专项用于支持主要粮食作物抗旱防灾物资采购工作，制定如下实施方案。
一、实施范围
根据上级文件精神结合本市实际，本次资金补助对象为我市小麦种植主体，主要依据种植面积按比例共享防控物资。
2、 实施内容
去年秋播以来，我市平均降水量较常年同期偏少，部分地区出现不同程度旱情，近期气温回升快，土壤失墒加速，旱情有加重趋势，影响在田粮食作物生产安全。为贯彻习近平总书记关于防汛抗旱工作的重要指示批示精神，落实上级工作要求，引导种植主体及时开展抗旱救灾工作，达到抗旱、防早衰、防干热风（或高温逼熟）等多重功效，全力促进粮食丰产丰收，现统筹45万元资金用于采购叶面肥和植物生长调节调理剂，重点用于小麦等粮食作物。
3、 资金概况
（一）资金来源。项目总投资（入）资金 45 万元，其中：中央财政补助资金 20 万元，省级财政补助资金 25 万元。其中，从苏财农〔2024〕80号粮油规模种植主体单产提升行动专项中列支20万，从苏财农〔2023〕11号农作物重大病虫害防治项目结余资金中列支12.6万，从苏财农〔2024〕24号现代农业发展专项中列支12.4万（其中现代农业发展专项未分配8.4万，机插秧补贴项目结余2万，农作物重大病虫害防治项目结余2万）。
（二）明细预算。
	项目建设内容
	实施对象
（作物防控）
	品种（个）
	金额
（万元）
	备  注

	主要粮食作物抗旱防灾物资采购
	稻麦
生长调控
	2
	18
	植物生长调节剂2个品种

	
	稻麦
促弱转壮
	3
	27
	叶面肥3个品种（腐植酸型、氨基酸型、微量元素型）

	合计
	
	
	45
	所采购物资主要依据各区镇汇总面积按比例发放（取整）


6、 实施进度
本项目实施期限为12个月，时间自2025年4月起至2026年4月止，实施进度安排如下：
（一）2025年4-7月：
市农业农村局种植业管理科：

1. 完成实施方案的编制及组织农技专家讨论；
2. 召开植保、作栽、土肥等相关专家联席会议，确定药剂品种并进行公开招标采购；
3. 药剂采购到位后，及时把药剂发放给各区镇农业农村工作相关办公室；
各镇农业农村和社会事业发展办公室、农村工作和建设工作办公室、吕四港镇农村工作办公室、启东经济开发区政法和社会事务局、圆陀角旅游度假区管理办公室社会建设管理局等：
1. 组织辖区内的补助对象进行调查摸底，及时把符合项目条件的补助对象情况汇总（详见表1）上报至市农业农村局种植业管理科；
2. 及时把药剂发放至补助对象并签字；
3. 发放完成后，及时把发放清册加盖公章上报市农业农村局种植业管理科。
（二）2025年8月-2026年4月：在项目实施结束后，总结相关情况。
5、 绩效目标
	序号
	一级指标
	二级指标
	三级指标
（具体指标名称）
	指标值

	1
	产出指标
	时效指标
	主要粮食作物抗旱防灾物资采购落实完成时效
	及时

	2
	
	质量指标
	有效缓解旱情影响
	有效

	3
	效益指标
	社会效益指标
	资金使用重大违规违纪问题
	无

	4
	满意度指标
	满意度指标
	服务对象满意度
	≥90%


六、项目实施管理责任制
（一）项目组成员
	姓名
	部门职务、职称
	承担任务
	联系电话

	郭燕波
	市农业农村局种植业管理科
	组长
	18351423260

	施永军
	市农技推广中心
	成员
	13606286737

	王利华
	市农技推广中心
	成员
	13861972200

	范淑琴
	市农业农村局种植业管理科
	成员
	18101477524

	倪嘉临
	市农业农村局种植业管理科
	成员
	18068158187

	杨旸
	市植保植检站站长
	成员
	18851447658

	张亚明
	市土肥站副站长
	成员
	15365494688

	王方
	汇龙镇农业农村和社会事业发展办公室
	成员
	

	蔡杨
	吕四港镇农村工作办公室
	成员
	

	郁炀
	南阳镇农业农村和社会事业发展办公室
	成员
	

	陈赛男
	王鲍镇农村工作和建设工作办公室
	成员
	

	刘剑
	合作镇农村工作和建设工作办公室
	成员
	

	秦秋霞
	东海镇农村工作和建设工作办公室
	成员
	

	袁赛丹
	寅阳镇农业农村和社会事业发展办公室
	成员
	

	丁海燕
	惠萍镇农村工作和建设工作办公室
	成员
	

	周啸天
	北新镇农村工作和建设工作办公室
	成员
	

	季小健
	近海镇农业农村和社会事业发展办公室
	成员
	

	卢玉
	海复镇农村工作和建设工作办公室
	成员
	

	施健华
	启隆镇农村工作和建设工作办公室
	成员
	


（4） 管理负责人 

	姓名
	工作单位
	职务
	联系电话

	王晓峰
	市农业农村局
	副局长
	15050613663


启东市农业农村局
2025年4月27日
附表1

2025年启东市小麦种植主体情况表

	镇（区）：                                   作物：小麦                                              单位：亩

	序号
	镇别
	村别
	合作经济

组织名称  
	负责人
	联系电话
	种植面积
	备注

	　
	　
	　
	　
	　
	　
	　
	　

	　
	　
	　
	　
	　
	　
	　
	　

	　
	　
	　
	　
	　
	　
	　
	　

	　
	　
	　
	　
	　
	　
	　
	　

	　
	　
	　
	　
	　
	　
	　
	　

	　
	　
	　
	　
	　
	　
	　
	　

	　
	　
	　
	　
	　
	　
	　
	　

	　
	　
	　
	　
	　
	　
	　
	　


填表人：

注：组织名称一栏中，无合作经济组织或家庭农场的可不填。



